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莲池区焦庄镇河北百川商品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

“8·21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8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许，莲池区焦庄镇河北百川商

品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在原料库车间用装载机装卸物料过程中，

发生一起一般车辆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50

万元。

2025 年 9 月 11 日，莲池区人民检察院制发《线索移送函》

（莲检线移〔2025〕6 号），将该起事故及涉事公司安全隐患线

索移送莲池区应急管理局。经莲池区应急管理局核查，认定该起

事故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将事故情况呈报莲池区人民政府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2025 年 9 月 18 日，莲池区人民

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公安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执

法局、区人社局、区总工会、焦庄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的“莲

池区焦庄镇河北百川商品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‘8·21’一般车

辆伤害事故调查组”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并邀请区检察院、

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，同时邀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。区纪委

监委同步成立事故追责问责组，依法依纪对所属乡（镇）党委、

政府、相关部门和公职人员履职情况开展审查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询问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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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、发生原因、

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、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

责任。查清了属地乡（镇）、有关部门和涉事企业存在的主要问

题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总结分析了

事故主要教训，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

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该起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安全管理缺失操作

人员无证操作，造成违规进入作业区的人员被碾压，导致的一般

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事故发生后百川砼业主要负责人履行了向公

安部门报告、及时抢救伤员职责，未向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告，

属于漏报行为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情况

河北百川商品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百川砼业），

位于保定市莲池区焦庄乡朱庄村村北，成立于2017年 6月23日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600MA08PM756N，法定代表人连某，

注册资本 3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包括商品混凝土制造与销售、普

通货物道路运输等。连建军任该公司总经理，设有办公室、财务

部、物资部、生产部四个部门和两个生产车间，现有员工 12 人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经调查，百川砼业对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审核把关不严格，安

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落实不到位，员工安全意识淡薄，隐患排查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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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防范安全事故存在薄弱环节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8 月 21 日 12 时 30 分，百川砼业装载机操作员苑某，

在公司车间内小料仓上料区操作装载机开展石头上料作业。作业

期间，苑某先完成两铲石头的装料工作。14 时 30 分许，其铲起

约 5 吨的第三铲石头后，挂倒挡倒车约 8 米，准备继续装料时，

经驾驶位前挡风玻璃发现前方有小推车把手，随即意识到可能碾

压到人员，立即下车查看，发现公司清洁人员齐某被碾压，右侧

小腿骨头外露、已丧失意识，小推车被轧坏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及涉事设备

1.事故现场及环境。原料库车间为半封闭轻钢结构，东西长

60m、南北宽 40m，棚内地面为混凝土硬化。事发时卸料口堆存

机制砂约 10t，堆高 2m。现场未设置人车隔离设施、未划定装载

机作业警戒区，未安装声光报警装置。

2.涉事装载机。涉事装载机为柳工牌、CLG568H 型轮式装载

机，出厂编号>CLG856HZENL766602<，额定载荷 5t，空载质量

12.5t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百川砼业清洁人员齐某死亡。

二、事故报告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

14 时 30 分左右，装载机操作员苑某向百川砼业法人连某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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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；14 时 36 分左右，连某赶到现场立即组织拨打 120 急救和 110

报警电话，焦庄派出所民警随后赶到现场，详细了解事故情况后，

对该起事故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。未向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部门报告。

（二）应急处置情况

15 时 10 分左右，救护车抵达现场，医护人员立即查验齐伤

情，已无生命体征，宣布其死亡。

（二）善后处置情况

2024 年 8 月 23 日，百川砼业与齐某亲属签订了赔偿协议，

赔偿人民币 50 万元，赔偿已到位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调查认定，事故的直接原因是：装载机操作员装卸作业时未

确认周围安全状况便进行倒车操作，清洁工违反企业“装卸货时

禁入”的规定进入作业区，导致清洁工被装载机碾压致死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1.未对作业环境进行安全检查。装载机操作员苑某装卸物料

过程中未对周围环境进行安全检查，倒车过程中未能全面观察后

方情况，未及时发现人员进入作业区的情况。

2.人员违规进入作业区。清洁人员齐某违反百川砼业制定的

“装卸作业期间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”的规定，在装载机进

行装卸物料期间进入作业区进行清洁，装载机倒车时未能及时躲

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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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现场勘查、询问了解、影像资料和公安机关认定，排除

人为故意、突发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河北百川商品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

百川砼业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对装载机装卸物

料环节进行有效安全管理；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装

载机操作员苑某、清洁工齐某安全意识薄弱；安全隐患排查和治

理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和纠正“装载机操作员证书过期”这一重

大安全隐患。落实事故报告制度规定不到位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对

事故报告的法定对象、时限要求不明确，事故发生后漏报应急管

理部门及行业监管部门。

（二）焦庄镇人民政府

焦庄镇人民政府监督百川砼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

位，未发现并纠正其安全教育和培训落实不到位、作业现场安全

管理混乱等安全隐患。

（三）朱庄村委会

朱庄村委会对百川砼业日常巡查不到位，未排查并纠正涉事

企业在“装载机装卸物料”“企业安全制度落实”等环节存在的

问题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由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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苑某，男，百川砼业装载机操作员，特种设备操作证书过期

进行无证操作且作业时未确认周围安全状况进行倒车操作，导致

齐某被碾压致死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建议由公安机关对

其立案侦查。

（二）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

齐某，男，百川砼业清洁工，违反规定进入作业区，使自身

处于危险环境，导致装载机倒车过程中被碾压致死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次要责任，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予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焦庄镇人民政府

李某，男，中共党员，二级主任科员，镇包村科级领导，监

督百川砼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，未发现并纠正其安全

教育和培训落实不到位、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混乱等安全隐患。建

议给予批评教育。

2.焦庄镇朱庄村

李某，男，群众，朱庄村委会委员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，对

百川砼业日常巡查不到位，未排查并纠正涉事企业在“装载机装

卸物料”“企业安全制度落实”等环节存在的问题，建议给予责

令检查。

王某，女，群众，朱庄村包片网格员，对百川砼业日常巡查

不到位，未排查并纠正涉事企业在“装载机装卸物料”“企业安

全制度落实”等环节存在的问题，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。



— 7 —

（四）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百川砼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

和督促检查缺失，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和

排除装卸物料过程中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

责任，建议莲池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
[1]
的规定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 10.1

万元的罚款。

2.对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

连某，男，群众，百川砼业法定代表人。作为企业安全生产

第一责任人，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，组织制定并落实安

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公司人员资质

及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依据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[2]之规定，建

议莲池区应急管理局参照保定市统计局公布的《保定市 2023 年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中“2023 年保定市城镇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（41334 元）”的 30%对其进行处罚，计人民币

12400.2 元；事故发生后漏报事故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
[3]
的规定，给予其 2023 年度

[1] 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，依照下列规定处以

罚款：(一)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[2]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导致事故发生的，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；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并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：(一)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30%的罚款；

[3]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上一年年

收入 40%至 80%的罚款；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并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(二)迟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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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（41334 元）40%的罚款，计人民币 16533.6 元；两项处罚

合计 28933.8 元。

（五）对其他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

焦庄镇人民政府对辖区生产经营单位督导检查不深入、不扎

实，建议焦庄镇人民政府向莲池区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
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彻底消除安全事故隐患

涉事企业及全区同类生产经营单位须以此次事故为警示，全

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从人员管理、现场管控、隐患排查等

核心环节堵漏洞、补短板。要强化人员资质与培训，每月查验装

载机、起重机等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有效期，证书过期、失效或

与作业类型不符的，严禁上岗作业。要规范作业现场管控，在原

料库车间、上料区等装卸区域，设置物理隔离设施，划分“装载

机作业警戒区”并张贴警示标识，无关人员严禁进入。要升级设

备安全防护装置，为装载机、叉车等工程机械安装倒车影像、雷

达测距系统等技术防范设施，提高技术防范水平。要健全隐患治

理机制，建立“日巡查、周排查、月复盘”隐患治理制度，对排

查发现的隐患登记造册、即查即改，确保隐患闭环管理。

（二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抓好重点行业领域监管

要深刻汲取该起事故教训，聚焦建材（商品混凝土、砂石加

工）、物流装卸、工程机械作业等高危行业领域，开展精准化、

或者漏报事故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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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态化监管。要联合应急、住建、交通运输等部门，将全区商品

混凝土制造、砂石料场、仓储物流等涉及工程机械装卸作业的企

业纳入重点监管对象，由属地单位对辖区内重点企业每月至少开

展 1 次现场检查，确保监管无死角。要针对重点行业高危环节强

化重点检查，明确“人员资质合规率、现场隔离设施配备率、设

备安全装置完好率”等核心指标，确保问题真发现、真整改、全

闭环。

（三）全面压实监管责任，提高全区安全管理水平

要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属地和行业监管履职不到位问题，

构建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的监管体系，提升全区安全生产监

管效能。要严格落实《莲池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》，明确监

管职责、检查频次、排查重点、监管效果等内容，确保监管责任

真落地、见实效。要提升监管人员专业能力，针对“工程机械安

全标准、作业现场隐患识别、事故初步处置、法规政策解读”等

进行专业培训，提升监管人员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避免

不懂业务、不会监管的问题。

（四）构建沟通协调机制，杜绝迟漏谎瞒事故发生

针对该起事故出现漏报问题，构建规范高效的事故报告与信

息共享体系，确保事故信息及时准确上报。要强化企业报告责任

培训，组织企业负责人开展事故报告法规专项培训，重点讲解“漏

报、迟报、谎报、瞒报”的法律后果，警示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

履行事故报告职责。要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，由区应急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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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牵头，整合公安、住建、乡镇（街道）等部门事故信息资源，

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及时通报相关信息，实现“信息实时同步、

数据互通互认”，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。

要畅通监督举报渠道，在区政府官网、微信公众号公布事故报告

举报电话、邮箱，鼓励员工、群众举报企业漏报、瞒报、谎报、

迟报行为，对举报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，形成“社会监督、群

众参与”的监督格局。

莲池区焦庄镇河北百川商品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

“8·21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

2025年 10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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